
建设银行外汇借款合同（1）

　　借款方：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甲方） 

　　贷款方：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（简称乙方） 

　　根据             号文件批准的项目，所需资金经甲方申请，乙方审查同意

发放外汇贷款。双方同意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国务院颁发的《借款合同

条例》的规定签订本合同，并共同遵守。 

　　第一条　借款金额：外汇贷款               万美元。 

　　第二条　借款用途：外汇贷款用于               

　　第三条　借款期限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。

 

　　外汇贷款自第一笔用汇之日起，在         个月之内分期还清全部贷款本息。

 

　　第四条　借款利率：外汇贷款年利率为      ％，按个月浮动。乙方每３个月

计收一次利息，计息日为每季最后一个月的２０日，第一次提款日到第一次计息日



不足一浮动期限的也要浮动利率，此后利率浮动日即为某一计息日。如甲方不能按

期付息，则转入贷款本金计收复利。 

　　第五条　借款支用：甲方根据用款计划支用贷款，对到期未支用部分，乙方直

接将贷款从甲方的贷款户转到存款户。 

　　第六条　借款偿还：甲方保证在本合同规定的借款期限内按还款计划以所借同

种外币偿还借款本息（若以其它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偿还，按还款日的外汇买卖牌价

折算成所借外币偿还）。还款计划如下： 

　　从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开始还款，共分          次还清。 

　　第七条　还款担保：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由作为甲方的担保人，并由担保人

按乙方的要求向乙方出具担保函。一旦甲方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，由担保单位承

担归还本金、利息和费用的责任。 

　　第八条　违约责任 

　　１．甲方不按用款计划用款，其提前支用部分须向乙方支付     ‰的承担费。

乙方因本身责任不按用款计划提供贷款须向甲方支付     ‰的违约金。 

　　２．甲方如不按合同规定使用贷款，乙方有权停止或收回全部或部分贷款，挪

用贷款部分在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     ％的罚息。 



　　３．如因不可抗力的原因，甲方不能在贷款期限终止日全部还清本息，应在到

期日３０天前向乙方提出展期申请。经乙方同意，双方共同修改合同的原借款期限，

并重新确定相应的贷款利率。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按期归还的贷款，乙方有权从甲

方在任何银行开立的帐户内扣收，并从过期之日起，对逾期贷款部分按借款利率加

收     ％的利息。 

　　第九条　其它规定 

　　１．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乙方有权停止发放贷款并立即或限期收回已发放的

贷款。 

　　（１）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情况、报表和各项资料不真实； 

　　（２）甲方与第三方发生诉讼经法院判决败诉，偿付赔偿金后，无力向乙方偿

付贷款本息； 

　　（３）甲方的资产总额不足抵偿其负债总额； 

　　（４）甲方的保证人违反或失去保证书中规定的条件。 

　　２．甲方在还清贷款前，经营中的资金往来，除乙方同意者外，均须通过在乙

方开立的帐户办理，不得擅自将资金转移到其他银行或者金融机构。 

　　３．乙方有权检查、监督贷款的使用情况。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有关报表和资料。



　　４．甲方或乙方任何一方要求变更合同或本合同中的某一项条款，须在事前以

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在双方达成协议前本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仍然有效。 

　　５．甲方提供的借款申请书、不可撤销担保书、工贸合同（或协议）、用款和还

款计划及与合同有关的其它书面材料，均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 

　　６．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经双方签字后各执一份，并盖章后生效。 

　　贷款方：（公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借款方：（公章） 

签字人：（签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字人：（签章）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签订于：


